关于做好2009年晋江市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相关工作及报送师资需求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我市2009年公开招聘公办教师工作已经结束，现就做好2009年晋江市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相关工作及报送师资需求事项安排如下：

一、合同教师相关工作及要求

1、学年度考核。根据晋政文〔2007〕57号“合同教师学年度考核由市教育局参照晋江市教育系统每学年度的教职工考核工作意见，统一组织实施；考核结果应作为是否续聘的重要依据。考核结果（考核表）连同相关业务档案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并做好相关档案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2、需求预测。各单位按原有编制标准（闽政文[2002]121号），认真测算新学年教师编制情况，根据工作需要科学设岗，在现有能任教的专任教师和拟续聘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统计的基础上，认真测算2009年秋季各学科的教师需求。填写《2009年秋师资需求统计表》（见附件一），注意表中小学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等教师需求是指专职专任教师需求数。
3、续聘。根据《2009年秋师资需求统计表》（附件一）和考核结果，做好本单位聘用管理合同教师和晋江师范类过渡期合同管理教师的续聘工作，并填写《2009年秋季拟续聘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花名册》和《2009年秋季拟续聘的过渡合同管理教师花名册》（附件一）。续聘对象有晋江师范类合同管理教师、专业对口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晋江任教8年以上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和晋江师范类过渡合同管理教师。原单位的过渡合同教师笔试和面试都合格的即转为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并按合同管理教师报送。

4、合同教师调动。合同期满后，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要求调动的，调出单位同意并填写《晋江市内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调动呈报表》（附件二），调入单位要根据调配后的师资需求数签署意见后，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审批。各单位在审批签署调动意见时，应参考《晋江市2009年教职工调动工作意见》（晋教人〔2009〕33号）中的相关内容，切实考虑工作需要和个人实际困难等各方面因素，从有利于保持队伍稳定和激发工作积极性出发，科学、合理、有序做好聘用合同管理教师的调动工作。原则上，各单位（小学以教委办、教育办为单位）调出的人数不能超过本单位在册聘用合同管理教师人数的5％，比例不足1人的，按不超过1人计算。
5、调配。根据《2009年秋师资需求统计表》中的学科需求数调配新教师(原则为根据师资需求回合同单位、回原籍镇工作)和聘用合同教师（笔试和面试皆合同的落聘人员）、过渡合同教师（笔试不合格的落聘人员）。聘用合同教师和过渡合同教师调配到位后，办理聘用手续并建立档案送人事科存档。

6、各单位根据调配后的缺额自主续聘合同管理教师（指原合同管理教师中专业没对口的）和续聘或新聘过渡合同管理教师。
7、解聘。以下三种类别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单位可以与其解聘：一是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应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考核对象）。二是合同期满后，个人提出解聘申请的（含经批准进行系统内部调动的）。三是合同期满后，聘用单位不继续聘用的。以上三类人员由聘用单位出具书面解聘证明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并报送市财政停发基本工资补助、社保和医保等。

二、时间安排及材料报送要求

1、师资需求预测和合同管理教师（包含晋江师范类过渡合同教师）的续聘工作必须于8月14日前完成。相关材料及表格按附件一要求发送电子文档到邮箱(jjyzwwc@126.com)中。
2、各单位新教师原则上调配人数和拟调配的参加2009年教师招聘的落聘人员名册将于8月18日前发送到jjrsk@126.com邮箱中，并将于8月21日调配到各单位。请各单位把拟调配的2009年教师招聘的落聘人员中有与本单位的合同教师和过渡合同教师的对象或经双方意向的对象，在填写《2009年秋季拟续聘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花名册》和《2009年秋季拟续聘的过渡合同管理教师花名册》（附件一）时，注明09教师招聘落聘人员准考证号码。没有双方意向的将根据各单位需求进行调配。
3、各单位根据调配后的缺额自主续聘专业没对口的聘用合同管理教师和续聘或新聘专业对口的过渡合同管理教师。工作必须于8月30日前完成，相关材料及表格按附件三要求发送电子文档到邮箱(jjedu06@126.com)中。
4、新聘用的过渡合同教师应于9月11日前到人事科审核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5、合同教师的聘用和档案材料的审核、整理、归档工作于9月15日前完成。
附件：1.《2009年秋师资需求统计表》、《2009年秋季续聘的合同教师花名册》、《2009年秋季聘任的过渡合同教师花名册》
      2.《晋江市内聘用合同管理教师调动呈报表》
      3.《2009年秋季新调配和自主续聘的合同教师花名册》、《2009年秋季新调配和自主续聘或新聘的过渡合同教师花名册》
晋江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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